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校務基金開源節流獎勵實施要點 

 
102年 03月 12日第 2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06.01.18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為鼓勵各處室開闢財源增加基金收益、撙節支出提高財務

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 

三、有下列事蹟之一者，應視其對學校之貢獻程度，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職員獎懲要點給予適當獎勵： 

（一） 靈活調度存款，創造利息收入者。 

（二） 積極辦理資源回收者。 

（三） 積極爭取各界捐款，對籌募校務基金確有貢獻者。 

（四） 接受各界補助、或承接委辦計畫，妥善運用經費，圓滿完成任務者。 

（五） 嚴格控管年度預算部門或計畫經費，圓滿完成任務並創造年度結餘者。 

（六） 提出創新且可行之意見，執行後增加校庫收入（即實收數扣除執行成本）或節省支

出者。 

（七） 其他對於積極開闢財源或撙節支出有具體事績者。 

四、開源節流獎勵標準如附表一。  

五、提報獎勵方式如下： 

（一） 提報時間：個案計畫於計畫結束後提報，年度經費收支項目於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

提報。 

（二） 提報方式：由各相關處室填具開源節流成效表（詳附表一），並擬具獎勵建議表，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送會計室彙整，陳校長核可後依行政程序移人事室續辦；工友敘獎

部分移總務處續辦。 

六、同一獎勵事實應擇優敘獎，不得重複申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表一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校開源節流措施獎勵標準表 

開源節流成效 獎勵標準(修正條文) 

1.靈活調度存款，創造利

息收入。 

全年利息收入達 60萬元以上記嘉獎一次。 

全年利息收入達 70萬元以上記嘉獎二次。 

全年利息收入達 80萬元以上記功一次。 

2.積極辦理資源回收者。 全年入庫金額達 15萬元以上記嘉獎一次。 

全年入庫金額達 25萬元以上記嘉獎二次。 

全年入庫金額達 50萬元以上記功一次。 

3.積極爭取各界捐款，對

籌募校務基金確有貢

獻。 

 

個人年度募款收入達 10萬元以上記嘉獎一次。 

個人年度募款收入達 20萬元以上記嘉獎二次。 

個人年度募款收入達 50萬元以上記功一次。 

團體年度募款收入達 100萬元以上視辦理情形記嘉獎至記功

一次。 

4.接受各界補、或承接委

辦計畫，妥善運用經

費，圓滿完成任務。 

 

取得核定金額全部補助且結餘款達計畫收入 10﹪且金額達 20

萬元以上記嘉獎一次。 

取得核定金額全部補助且結餘款達計畫收入 20﹪且金額達 40

萬元以上記嘉獎二次。 

 

5.嚴格控管年度預算部門

或下授經費，圓滿完成

任務並創造年度結餘。 

 

結餘款達部門預算或下授經費 10﹪且金額達 15萬元以上記

嘉獎一次。 

結餘款達部門預算或下授經費 20﹪且金額達 30萬元以上記

嘉獎二次。 

6.提出創新且可行之意

見，執行後增加校庫收

入（即實收數扣除執行

成本）或節省支出。 

 

執行後增加校庫收入或節省支出 50萬元以上視辦理情形記嘉

獎至記功一次。 

7.其他對於積極開闢財源

或撙節支出有具體事績 

增加校庫收入或撙節支出 50萬元以上視辦理情形記嘉獎至記

功一次。 

 

 

 

 



 

 

 

國 立 臺 中 第 一 高 級 中 學 開 源 節 流 成 效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職 

別 

姓 名 開源節流成效項目 
達獎勵標
準額度 

 

擬 予 
獎 懲 

備 註 

      

      

      

      

      

      

      

      

      

承辦               處室                   會計室                校長 

人員               主任                   人事室                核定                    

 

附表二 



 

國 立 臺 中 第 一 高 級 中 學 教 職 員 工 獎 懲 建 議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職 

別 

姓 名 獎     懲     事     由 
擬 予 
獎 懲 

核 定 
獎 懲 

獎懲依據 備 註 

       

       

       

       

       

       

       

       

       

承辦               處室                   人事室                     校長 

人員               主任                   會計室                     核定 

 

附表三 


